附件：

中评协关于开展“深入贯彻落实资产评估法，推动资产评估行业良序发展”征文活动的通知
中评协办〔2017〕6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

2016年1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以下称资产评估法）开始施行，我国资产评估行业正式步入法治新时代。资产评估法对于依法规范资产评估行为，保护资产评估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资产评估行业健康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推动资产评估法全面贯彻落实，规范评估机构及其评估专业人员从业行为，促进评估行业持续科学规范发展，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称中评协）决定举办主题为“深入贯彻落实资产评估法，推动资产评估行业良序发展”征文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题方向
本次征文内容包括以下选题方向：

（一）资产评估法实施后，评估行业如何应对新法律环境下的机遇与挑战，并对评估行业的发展作前瞻性分析。

（二）评估行业在资产评估法发布后，应在政策、制度和管理方面做哪些适应性调整。

（三）评估机构如何适应改革要求，强化内部治理，提升执业质量，完善风险防范机制。

（四）资产评估管理要求变化后，评估机构经营策略如何相应调整。

（五）如何加强对评估专业人员队伍建设。

（六）评估专业人员在资产评估法框架下如何采取措施应对风险和机遇。

（七）如何完善评估协会自律管理机制。

（八）如何理解资产评估法律责任。

二、文章要求
（一）本次征文选题围绕上述几个方面进行，文章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主题鲜明，观点积极。   
（二）文章内容围绕资产评估法，分析资产评估法对评估行业带来的影响（包括政府监管、行业自律、机构准入和运营、人才队伍建设、评估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研究评估行业如何积极贯彻落实资产评估法，以及评估行业在新的法律环境下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三）征文面向全国资产评估行业相关人士以及关心支持资产评估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可以个人名义参加，也可以集体名义参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称地方协会）要做好组织动员工作，每个地方协会至少推荐3篇征文。

（四）文章字数在3000字以上。

三、投稿方式
征集时间截至2017年9月30日。稿件正文请按照A4幅面、仿宋小三号字体排版，连同《征文作者情况登记表》（附件）发送至邮箱：edit@cas.org.cn。

中评协联系人：刘崴

联系电话：010-88339649
四、奖项设置
本次征文将设一、二、三等奖、鼓励奖和优秀组织奖，并对获奖作品和单位予以表彰、奖励。本次征文获奖作品将择优在《中国资产评估》杂志进行刊登，同时在中评协网站上刊发，并通过中评协微信公众号进行宣传展示。

本次征文获奖情况将作为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资深会员、金牌会员评选等活动的重要参考因素。

五、评选程序
征文活动自截止之日起，由评审委员会筛选和评议，选出获奖征文并予以颁奖。

附件：征文作者情况登记表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二○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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